宁夏回族自治区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适用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工作，提高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是指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区矫正前调查评估的活动。
第三条 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对象（以下简称“调查对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拟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或拟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被告人或罪犯；

（二）具有本区户籍；

（三）将在本区执行社区矫正。

第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工作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调查评估报告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地反映调查情况。

第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工作。

第六条 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工作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监督。

第二章 调查程序

第七条 委托机关经审理或审查，拟对被告人或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并决定开展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应当及时向被告人或罪犯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发出《委托调查函》（附件2）。其中，人民法院应附起诉书副本或一审判决书等相关材料；公安机关、监狱机关应附罪犯基本情况、狱（所）内改造表现、考核奖惩等相关材料。

委托机关发函调查前，应当事先核查核实调查对象的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

第八条 委托机关应指定专人负责办理委托调查手续，由工作人员直接送达传递相关材料，不得将材料交由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转递。

第九条  县（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委托调查材料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将调查任务指派给调查对象经常居住地司法所。
第十条  司法所接受指派任务后，应当及时指派调查人员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节假日除外）。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调查时间的，司法所应及时书面报告县（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同意，但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县（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发现调查对象的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均不在本辖区的，应及时与委托机关联系，并将相关材料退回。

第十二条 进行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结果的。

调查人员应以适当方式予以公示，并书面通报委托机关。司法所调查人员不足两人时，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派员或指派其他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参与调查。

第十三条 调查人员应走访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村（居、社区）及其家庭、工作单位或就读的学校等，采取个别约谈、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调查取证等方式进行调查。

第十四条 调查材料应有被调查人签名、盖章或捺手印，作为《宁夏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表》（附件3）的附件。

第十五条 审前社会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家庭背景、个性特点、犯罪前表现、悔罪表现、社会反响、监管条件等情况以及辖区公安派出所意见。

（一）家庭情况，包括家庭成员及与调查对象相处的情况、家庭经济状况等情况。

（二）个性特点，包括生理状况、心理特征、性格类型、爱好特长等情况。

（三）犯罪前表现，包括工作或学习表现、业余生活、邻里关系、社会交往、违纪违法等情况。

（四）悔罪表现，包括对犯罪行为的认识、悔罪态度、附加刑及附带民事赔偿履行等情况。

（五）社会反响，包括被害人或其亲属态度、社会公众态度；调查对象适用社区矫正后可能对所居住村（居、社区）的影响等情况。

（六）监管条件，包括家庭成员态度、经济生活状况和环境、村（居、社区）基层组织和辖区公安派出所意见等情况。

第十六条 调查过程中，如遇事项需跨市、县（市、区）区域调查的，可采取实地调查或委托调查方式进行。

实地调查的，由县（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沟通协调实地调查所涉及的相关事宜。

委托调查的，由县（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出具《委托调查函》并附调查清单，委托调查事项所在地同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受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委托调查函》后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并书面反馈情况。

第十七条 调查结束后，《宁夏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表》应经司法所负责人签字（盖章），连同相关调查材料一并报送县（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

第十八条  县（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司法所提交的调查报告及材料。如有疑问，应责令其进一步调查核实；无异议的，由县（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人签署意见（盖章），送达委托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应留存相关调查材料复印件，以备案核查。

第三章 调查采信

第十九条 委托机关对司法行政机关提交的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应依法审查，并作为对被告人、罪犯是否实行社区矫正的重要参考。

第二十条 委托机关对调查报告有疑问的，可与负责调查工作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协商后，由司法行政机关另行派员进行复核；必要时，委托机关可直接派员进行核查。

第四章  法律监督

第二十一条  县（市、区）级司法行政机关向委托机关送达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时，应当同时抄送本地同级检察机关。

第二十二条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有异议的，应当及时向委托机关和负责调查评估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委托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给予答复。

第二十三条  检察机关发现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过程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或者调查评估报告严重失实的，应及时提出书面纠正意见，有关部门应当予以纠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调查人员应当遵守相关保密法规。涉及违规违纪的，应给予处分；涉及违法的，应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五条  调查人员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出具虚假调查报告的，应依法予以查处，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可能在我区接受社区矫正且符合本区相关规定的外省籍被告人或罪犯的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负责解释，各地在执行中有异议的，应分别报告各自上级部门。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附件：1.调查笔录（样式）

2.委托调查函（样式）

3.审前社会调查表（样式）

附件1：

调  查  笔  录（样式）
时间                  地点                           
调查人姓名           单位                            
调查人姓名           单位                            
调查人姓名           单位                            
被调查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地址或单位             联系电话                      
在场人               地址或单位：                    
我们是           （司法局﹨司法所）工作人员，现就
           事项向你进行调查核实，希望你如实反映情况。

笔录内容：                                      
被调查人签名（盖章）                                 

日期                                                 

附件2：

委 托 调 查 函（样式）
            县（市、区）司法局：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暂行办法（试行）》相关规定，现委托你局对（被告人﹨罪犯）           实施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

特此函告。

                                  （盖章）

                              二○    年 月 日

	委托单位
	
	受委托单位
	

	委托时间
	

	委托事项
	对被告人（罪犯）      实施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案  由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户籍所在地
	
	联系电话
	

	
	经常居住地
	
	职 业
	

	
	婚姻状况
	
	经济状况
	
	

	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委托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宁夏回族自治区社区矫正

适用前社会调查评估表
（样  式）

调查对象姓名                
调  查 单 位                
填  表 日 期                
宁夏司法厅监制
填 表 说 明
一、家庭背景栏填写：调查对象家庭成员及与调查对象相处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住房条件、经济债务、家庭负担等）、未成年对象情况（对家人的态度、父母是否离异、父母监护情况）。

二、个性特点栏填写：调查对象的生理情况（健康状况、影响健康的突出问题）、性格类型（内向型、外向型）、心理特征、爱好特长等。

三、犯罪前表现栏填写：调查对象工作或学习表现（单位、学校里的一贯表现）、业余生活情况、邻里关系（与邻里是否和睦）、社会交往（交友范围、经常出入的活动场所）、违纪违法情况（是否受到治安处罚、学校记过处分或党纪处分等）等。

四、悔罪表现栏填写：调查对象对犯罪行为的认识、悔过态度、附加刑及附带民事赔偿履行等情况。

五、社会反响栏填写：被害人或其亲属的态度、社会公众的态度，调查对象所在村、社区群众或单位职工对调查对象的评价，对调查对象实行社区矫正的意见。

六、监管条件栏填写：调查对象家庭成员的态度(对调查对象犯罪危害性的认识、配合政法部门工作的态度、是否有具体的帮教措施、调查对象能否服从家庭管教，接受手机定位管理等)、经济生活状况及环境是否有利于实施社区矫正、村（社区）或学校（单位）、辖区公安派出所等组织对调查对象实行社区矫正的意见及帮教能力等。

七、司法所意见栏填写：对调查情况签署意见。

八、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意见栏填写：对司法所调查情况签署意见。

宁夏回族自治区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表

	调查
人员
	姓  名
	
	单位职务
	

	
	姓  名
	
	单位职务
	

	调查
对象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曾用名
	身份证号码
	
	籍贯
	

	
	（别名）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职业
	

	
	经常居住地
	
	联系电话
	案由
	

	家庭
背景
	家庭成员
	关系
	姓名
	年龄
	职业
	住 址
	联系方式

	
	
	
	
	
	
	
	

	
	
	
	
	
	
	
	

	
	
	
	
	
	
	
	

	
	
	
	
	
	
	
	

	
	家庭成员与调查对象相处情况
家庭经济状况
	

	
	
	

	
	未成年对象的其他
情况
	

	
	
	

	个性
特点
	生理状况
	

	
	心理特征
	

	
	性格类型
	

	
	爱好特长
	

	犯罪前
表现
	工作（学习）表现
	

	
	业余生活
	

	
	违纪违法情况
	

	悔罪
表现
	对犯罪行为的认识
	

	
	悔过态度
	

	
	罚金刑履行情况及履行
能力
	

	
	附带民事赔偿履行情况及履行能力
	

	社会
反响
	被害人或其亲属态度
	

	
	社会公众态度
	

	监管
条件
	家庭成员态度
	

	
	生活环境
	

	
	村（居、社区）基层组织
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公安派出所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司法所

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意 见
	          负责人签名：
（盖 章）

                                             年   月   日


